
 

海淀区东升镇北部片区朱房四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

期(安置房用地)(09-1#住宅楼等31项)-配电箱采购

资格预审公告

1、招标条件

    海淀区东升镇北部片区朱房四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(安置房用地)(09-1#住宅楼等31项) 已由
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   京发改（核）〔2023〕190号    批准建设，建设单位为    北京

清上未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   ，建设地点为   东升镇朱房四街，东至规划清河毛纺厂中路，南至

规划研发地块HD00-0803-0033，西至规划朱房南三街,北至规划朱房村中路。   ，建设资金来自   

国有企业单位自筹资金（地方） ，出资比例为    100% 。

    该整体工程建设所需的 海淀区东升镇北部片区朱房四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(安置房用地)(09-

1#住宅楼等31项)-配电箱采购 已具备招标条件， 招标人为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,招标代理

机构为    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    ，现进行    公开招标    ，特邀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

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提出资格预审申请。

2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    2.1 本货物采购项目名称： 海淀区东升镇北部片区朱房四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(安置房用地

)(09-1#住宅楼等31项)-配电箱采购

    2.2 本货物采购项目的合同估算价：      784.101219    （万元）

    2.3 本货物采购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供货及提供的服务：

    2.3.1 本货物采购项目的采购货物名称、数量、技术规格、交货地点、交货期等以及相关要求

见附表“采购货物一览表”。

    2.3.2 本货物采购项目提供的服务：      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范围内配电箱（柜）的深化设

计的选型、制造、检验、供货、装卸、运输、配合指导安装、调试、运行、检修、配合完成验收、

培训及售后服务、质保期内维保等工作内容。   



    2.4 其他要求：    /   

3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
    3.1 本货物采购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应具备的资质条件、能力

    3.1.1 本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应是采购货物的：

      □ 制造商

      √ 制造商或代理经销商（简称“代理商”）

    3.1.2 申请人为制造商的，应具备 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有效营业执照，产品须通过中国质量

认证中心强制性产品3C认证 资质， 近3年具有单项合同额500万元及以上的配电箱供货 （近年类似

项目描述）业绩，并具有与本招标项目相应的供货能力；

    3.1.3 申请人为代理商的，应具备 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有效营业执照，产品须通过中国质量

认证中心强制性产品3C认证 资质， 近3年具有单项合同额500万元及以上的配电箱供货 （近年类似

项目描述）业绩，并具有与本货物采购项目相应的供货能力，同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    （1）采购货物制造商应具备 / 资质，采购货物的供货业绩及其他要求 / ；

    （2）申请人应提供采购货物的制造商授权委托书；

    （3）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，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；

    （4）其他要求： /

    3.2 本货物采购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。

    3.3 其他要求：    提供强制性产品3C认证所投产品的证明材料，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填

报的《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》。 注：企业应依据《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实施

规则》要求完成自我评价，并对产品加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后，方可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

他经营活动中使用。“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自我声明”视同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（3C认证）。

  

4、申请人信誉要求

    4.1 本货物采购项目资格预审对失信被执行人采用 否决性 惩戒方式；

    4.2 其他信誉要求：    /   



5、资格预审方法

    本货物采购项目的资格预审评审方法采用 有限数量制 。 当通过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多于 7 家

时，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限定为 7 家。

    本货物采购项目 不可以 由资格预审改为资格后审开展招投标活动。

6、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

    凡有意参与且资质条件符合本章第3.1款规定的，请于 2026-05-26 17:00 - 2026-06-01 17:00

，(北京时间，下同)，登录电子化平台（网址：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）下载资格预

审文件。资格预审文件获取的具体时间以电子化平台通知时间为准。

7、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

    凡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者，方可登录电子化平台（网址：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 ）上

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，上传成功后平台自动生成的回执时间即为递交成功时间，申请人应保留上传

成功回执。本货物采购项目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（申请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6-06-

08 10:00。

    电子化平台中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，且不能出示成功递交回执的；或回执载明的传输时间超出

资格预审文件规定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8、公告发布媒介

    本资格预审公告已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（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[北京市]，网址

：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）上发布，并同时在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发布。

9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

    本货物采购项目的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10、联系方式

     招标人名称：   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丁光耀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13811870734   

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项目负责人：    丁光耀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：    13811870734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内部纪检监督联系方式：    010-63523815   

     受理异议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：    王波，17610397880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：    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0号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王波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17610397880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756104670@qq.com   

     附件：   

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：（盖企业CA电子印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：（盖个人CA电子印章）


	1、招标条件
	2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	3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	4、申请人信誉要求
	5、资格预审方法
	6、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
	7、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
	8、公告发布媒介
	9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
	10、联系方式

